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簋“  ”字及相关诸字新释 *

林 竹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提 要 簋铭中有一个旧释为“启”的字，应改释为“监”，所在辞例应读为“强

敏监行”，本文引证文献资料对铭意做了解说。清华简八《摄命》篇中与此字形类似者

亦应释为“监”，读为“谏”，简文应读作“明谏劼毖”。

关键词 簋 摄命 启 肩 监 A

簋又名伯 簋，1975 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今引《陕西金文集成》拓

片作下揭形：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商周金文字词集注与释译”（13&ZD13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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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簋的时代，发掘报告（罗西章等，2016）、唐兰（1976）、李学勤（1979）、裘锡

圭（2012:33）都断在西周穆王时。铭载伯 受王命征淮夷，关乎西周史实甚切，一

向被认为是研究西周史非常重要的出土文献。此铭先后有罗西章等（1976）、唐兰

（1976）、黄盛璋（1983）、马承源（1988:115）、王辉（2006:111）等学者做过释读。文字

除第三行第十一字“ ”（下文用“△”代表）外，皆争议不大。为讨论方便，先把释文

列出（尽量采用宽式释文）：

唯六月初吉乙酉，在   。戎伐 。 率有司师氏奔追袭戎于棫林，搏戎 。

朕文母竞敏△行，休宕厥心，永袭厥身，俾克厥敌。获聝百，执讯二夫，俘戎兵盾、

矛、戈、弓、箙、矢、裨、胄，凡百又卅又五 。捋戎俘人百又十又四人，卒搏，无尤

于 身。乃子 拜稽首，对扬文母福烈，用作文母日庚宝尊簋。俾乃子 万年，

用夙夜尊享孝于厥文母，其子子孙孙永宝。

按△原形（器盖同铭）作“ ”（张天恩，2016:22）。

此字形体结构比较复杂，在金文中仅一见。由于簋器的磨损，诸家对这个形体的

隶定分歧比较大，如“ ”（发掘报告、《金文今译类检》 编写组、马承源、王辉）、“ ”（唐

兰）、“ ”（黄盛璋、刘启益）、“ ”（张世超）、“ ”（《殷周金文集成》）等。

唐兰认为“ ”字“从宀从 ，下半似从䀎 ，未详”。可见唐兰当时对于字形应如

何隶定还不能完全确定。黄盛璋认为“ ”是“启”字繁文。《诗·出车》“元戎十乘，

以先启行”，即在先头开路。黄氏此说，为《金文今译类检》所从。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首先，《说文》云：“启，开也。”甲骨文中“启”从户从又，

象以手开户之形，作“ ”（《合集》20957），或从户从口作“ ”（《合集》16458 甲）。“启”

字在金文、简帛文字中习见，字形均沿袭甲骨文字形，未有呈“△”者。下部的“ ”

形，更是难以索解。其为“启”字繁写之观点，很难令人信服。其次，“启行”之语在金

文中多次出现，均为在军队行列中先行之义。 器是 为赞扬母亲品德而制作，古代

女性在军事行动中发挥作用的例子，于金文无征，因此将△释为“启”之繁文，没有文

字构形上的依据，串讲文句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王宁（2018）对此字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字形略有漫漶，《集成》释文隶定作“ ”，即从宀、 、耳、乃，……那个所

谓的“乃”形其实就是“ （卩）”旁，“耳”和“卩”这两部分，应该是“ （聖）”（史

墙盘·集成 10175）、“ （聖）”（大克鼎·集成 2836）左旁的拆分，即“聽”，也

就是这个字形实际上是从宀、 、聽，其准确的写法应该是“ ”，整个字形表示

的是人在屋中开户听闻之意，……这个字从“ ”会意，显然不能再释“ ”，而

应该释“开”， 簋中说“朕文母竞敏（勉）开行”，这个“开”恐怕也是启发、鼓舞

的意思，“行”是行伍的“行”，“开行”是鼓舞军队士气，和后世开始出发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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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是一个意思，盖 出兵去奔追袭戎是在其母亲的大力鼓励下出兵的，故有

是语。

这一考释意见实际上存在很大的问题。“聖”字所从之“ ”没有将眼睛“ ”

与身体“ ”分开的用例，“ ”本突出人耳之形，与口结合，会听觉灵敏之义。其形

断无将耳朵与身形平置之理。除此之外，王宁（2018）认为“宀”和“启”合体作“闙”

字，与聽字会意。在古文字阶段，这种合体字叠加会意的造字规则是否存在也很

值得怀疑。其依托于这种考释意见对簋器铭文的解释也面临与黄盛璋同样的问

题，作为女性直接对军事行动进行干预似乎不是普遍现象，因此笔者不同意这种

看法。

这个字的构形应与 2018 年公布的清华简八中的一字形联系起来分析。清华简

八《摄命》中有句云：

余既明 劼毖女（汝），亡多朕言。（简 30）

按《摄命》篇此字原形作“ ”，整理者认为：

从宀、臥、 ，相似字形见于 簋“朕文母竞敏（△）行”（《集成》四三二二），

在简中读为“启”。

整理者将此字与 簋铭文“△”字放在一起讨论，是非常正确的。我们通过对

比可以发现，二者都从“宀”从“臣”从“人”从“户”从“又”，簋铭中的“人”形有所变讹，

区别在于清华简中此字多了一个“口”形，“口”形用作饰符是古文字中很常见的现象。

由此，我们基本可以认为清华简中的字形与“△”为一字，下文同以“△”代表。

我们暂时不考虑“宀”在△字中是否起一定的构形作用，△字的构形作用主要

就由“ ”和“△”两个构件决定。总结上文各家意见可以发现，诸家对于“ ”没

有确释，但通过和一些出土文献字形的对比，“ ”很可能是“監”字所从之“卧”。

“監”字有以下的写法：

 （《集成》4030）
 （《集成》4332）

 （郭店简《语丛二》32）
監，从皿从 ，会人以皿中盛水照影之意，鉴之初文。《广雅·释器》：“鉴，谓之

镜。”又《释诂三》：“鉴，照也。”“ ”旁后讹变为“卧”旁。《说文》：“监，临下也。从卧，

省声。”

《诗·大雅·皇矣》：“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旁的首身分离横列在金文中

已呈明显的趋势，而这种变化恐怕就是人低头照面特征的放大，因此呈“ ”“ ”等

形，而△形与此类部件构形是一致的，均从“目”（后讹变为“臣”形）从“人”。这种

形态的字形变化并不是孤例，“临”字甲骨文作“ ”（《屯南》2080）、“ ”（《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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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9），西周早期金文已经作“ ”（大盂鼎），到了西周中期金文，头部与身体已经“分

开”了，作“ ”（ 簋盖）；再如“㱃”，甲骨文字形作“ ”（《合集》775 正）、“ ”（《合集》

10137 正），西周金文作“ ”（㠱仲觯）、“ ”（善夫山鼎），其“口”形已经与人形分离了。

由此，清华简整理者将△形中部隶定为“ ”是正确的。

另一部分“ ”，若从诸家隶定作“ ”，则△从“ ”从“臥”，这个字形的表意

指向依旧让人疑窦丛生，因为“ ”和“臥”无论是字形还是声韵都没有什么联系。

其实“ ”形并不是诸家所隶定的“ ”字，而很可能是从“肩”从“又”的一个字，

从△上下文的辞例看，“又”很有可能是表动作的一个义符。

《说文·肉部》：“肩，髆也。从肉，象形。 ，俗肩从户。”段玉裁注：“从门户于

义无取。故为俗字。”从这段材料可以发现，许慎认为“肩”字本来是不从户的，这

个观点是很正确的，段玉裁即言“户”无法在“肩”字中起到表意的作用。“肩”是

如何与“户”的字形发生讹混的呢？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肩”的字形发展演

变过程。

关于“肩”字形的演变，徐宝贵（2008:333-334）说：

石鼓文“ ”之声旁“肩”所从之 ，与甲骨文 字所从之 形体十分相似，

应是其讹变。“肩”字最初是个独体象形字，象牛肩胛骨之形。后来，其形体发

生了讹变，变成象形不象的字了。人们只好在其下加注形旁“肉”而孳乳出“肩”

字。“肩”字，除了石鼓文“𧱚”字所从作 形外，尚见于较晚的秦文字，作如下等

形体：（《珍秦斋古印展》四五）、（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七五反）。较石鼓

文有所讹省。“肩”字在《说文》作如下形体：（正篆）、（或体）。较秦印、秦简

又有所讹变。许慎分析说：“肩，髆也。从肉，象形。”许氏未见到商周古文字，他

根据讹变了的篆文就知道 象“肩”形，颇具卓识。

这个意见是非常正确的。再来看几例金文中从“肩”的字：

（明公簋，《集成》4029）（按此字隶定作“𡆥”，从肩，从卜）

［黄锡全（2018：25）］（按此字从“豕”，从“𡆥”）

黄锡全（2018:23）认为此字中“ ”即为甲骨文中的“𡆥”字，裘锡圭先生等都

对此字进行了考释，诸家意见不一，但去掉“卜”的“ ”形为肩胛之“肩”字，学界基

本持肯定意见。

由以上材料可知，首先，“肩”字的早期字形不从“肉”，“肉”形是后来添加的义

符。其次，“肩”的早期字形也不从“户”，后来从“户”是字形发生了讹变。因此 簋

及清华简中的“△”字所从之“ ”很可能是“肩”字。

“肩”字的形体脉络梳理如下：



2019 年第 4 期 ·75·

→ → → →

《合集》13871 明公簋 簋  青铜鼎

→ →  →

石鼓文 析君㦸 新蔡乙 4·16 摄命 30

“肩”字甲骨文字形象牛肩胛骨，金文“肩”线条逐渐规整，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完

全与“户”形无别了，其中楚简中的“肩”字都从攴（又），可见此字与“ ”字字形发

生讹混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解决了这个问题，△字的构形原理就变得十分清晰了。肩，上古音属见母，元部；

监，上古音属见母，谈部。二字声母相同，元谈通转，肩、监古音相近。

《楚辞·离骚》：“擥木根以结茝兮。”洪兴祖《考异》：“《文选》擥作掔。”

掔从臤声，擥从監声，可知監与臤声可通。

《释名·释形体》：“肩，坚也。”

《经籍籑诂·先韵》：“《汉书·古今人表》‘公肩子’，《史记·弟子传》作‘公

堅子’。”

由此可知肩与堅声韵可通，与監字声韵也自然可通。

上古音元部与谈部可通不乏其例：

《阎氏》：“金之数胜木，一斧之力不能 一山之林。”

白于蓝（2010:341）认为䧖应读为斩。䧖上古属从母元部，斩上古属精纽谈部，

文中还引《史记·陈涉世家》《新书·过秦上》“斩”俱作“践”。

《吕氏春秋·审己》：“谓公玉丹……”

“公玉丹”，《史记·孝武本纪》司马贞索隐引《风俗通》作“公玉冉”。冉上古属

泥母谈部，丹上古属端母元部。

《管子·乘马》：“泛山其木可以为棺。”

郭沫若等《集校》引于省吾云：“泛，古盘字。”泛字从凡声，凡上古属并母谈部。

盘字从般声，般上古属并母元部。

 因此，△字从“宀”，从“肩”省，从“攴”，从“监”，其中“宀”和“攴”可能是羡笔，

构形可以分析为从“监”亦声，“肩”省声的字，释为监，肩在此字中作为叠加的声符。

古文字中这种在已有合体字上叠加声符的例子很多，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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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再看 簋“竞敏 行”的具体含义。

诸家对此句中“敏”和“行”的释读没有争议，这里就不再赘述。第一字黄盛璋、

唐兰、马承源、王辉等先生都释作“竞”，解释为“强干、强劲”一类的意思。金文中“竞”

字多作“ ”“ ”“ ”等形，对比 簋之“ ”形，应是上举几种形体的变体，我们认

为此字释为“竞”是有道理的，但在此处文例中的具体解释还有待商榷。原铭后一句

作“休宕厥心，永袭厥身，俾克厥敌”，可见此句是形容文母对 行教化之影响，虽金

文中亦有对女性参与军政之事的描写，但此处若依诸家所释为“强干”之义，明显是

不合适的，串联文句亦难讲通。

《说文·誩部》：“競，强语也。一曰逐也。从誩，从二人。”不确。甲骨文“競”字

象前后相随、上戴头饰的两个人，会相逐意，与《说文》“競，逐也”之说相合。《说文》

将“競”释为“强语也”，典籍用例中未见。“競”可假借为“强”。《书·立政》：“乃有

室大競。”刘逢禄云：“競，强也。”《诗·大雅·抑》：“无競维人。”郑笺：“競，强也。”

《左传·昭公三年》：“二惠競爽犹可。”杜预注：“競，强也。”又競，上古音属群纽，阳部；

强，亦属群纽，阳部，故“競”与“强”可互相假借。此句中的“競”字即“强”字之假借，

前两字应释为“强敏”，是勤敏、勤勉一类的意思。

《尔雅·释诂》：“劳、来、强、事、谓、剪、篲，勤也。”郭璞注：“《诗》曰：‘职劳不来。’

自勉强者，亦勤力者。由事事，故为勤也。”《孟子·梁惠王下》：“强为善而已矣。”焦

循正义：“强，勤也。”《淮南子·修务》：“功可强成。”高诱注：“强，勉也。”从用例来

看，“强”可训“勤”义，从声韵上讲，勤上古音属群纽，文部，二字声母相同，文元韵部

对转，也是极近的。

《说文》：“敏，疾也。”《论语·述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刘宝楠正义：“敏，

勉也。”《礼记·中庸》：“人道敏政。”郑玄注：“敏，犹勉也。”由此我们可以推定，前

两字应释为“强敏”，表“勤敏、勤勉”之义。

第三字在上文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应为“监”字，在这里表监督、监察义，

先秦文献中用例颇多。

《诗·大雅·皇矣》：“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国语·齐语》：“今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

之贾。”

《书·太甲上》：“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孔传：“监，视也。天视

汤德，集王命于其身，抚安天下。”

《书·洛诰》：“迪将其后，监我士师工。”

《书·吕刑》：“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

综上所述， 簋中此句铭文应释为“竞（强）敏监行”，“强敏”表“勤敏，勤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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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饰“监行”，这样的结构还见于晋姜鼎铭“敏扬厥光烈”，即“敏扬光烈”。大盂鼎云

“敏朝夕入谏”，“敏”字亦修饰“入谏”，应训为“勤敏”之义，与 簋铭文意密合。由此，

“朕文母競（强）敏监行”一句应解释成“我的母亲勤勉地监督我的行为”。

清华简八《摄命》篇“余既明 劼毖女（汝），亡多朕言”中的“ ”其实就是“监”，

在此处应该读为“谏”，训规谏之义。

上博简《武王践祚》甲简 7 ：“后右耑（端）曰：‘殷谏（鉴）不远，视而（迩）所弋

（代）。’” 北大汉简《周驯》简 196 ：“曰：‘舋 = 戒 =（畏戒！畏戒！）取谏（鉴）不远，视

而所代！’”此处“谏”似当读作“鉴”（白于蓝，2017:1217）。

“鉴”从“监”声，因此监与谏在声韵上也是可通的，此句应该读为“余既明谏劼

毖女（汝）”。《说文》：“谏，证也。”《周礼·地官·叙官》：“司谏、中士二人。”孙诒让正义：

“谏本为谏诤，引申之凡纠正万民之事通谓之谏。”“余既明谏劼毖女（汝）”意即为“我

已经清楚地规谏告诫你了”。“谏”与后文“劼毖”二字的意思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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